
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審查原則

    中華民國一０一年四月五日交通部交路字第一０一五００四八八七一號函訂定

一、為利地方主管機關依據「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辦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報告（以下簡稱評估報告）
審查作業，特訂定原則。

二、評估報告內容審查項目參考清單如附表，地方主管機關得視地方發展特性與審查機制需要，自行選用或調整表列項目以進行
審查，惟應符合本準則第三條第二項所定評估報告內容之要求。

三、建築物開發後之停車供給應滿足建築物本身實際停車需求。
本準則第四條所定評估範圍內之主要聯絡道路路段或路口尖峰時段服務水準應達 D級以上；地方主管機關得視當地特性調整
並公告之。
未能符合前項標準者，經開發單位於評估報告敘明營運期間評估範圍內之道路、大眾運輸、停車、行人等系統（另得視個案
性質併提自行車系統、交通車、交通需求管理等措施）交通紓緩措施具體內容及其成效評估，並經地方主管機關審查同意者，
不在此限。
目標年因建築物開發所衍生之停車需求，開發單位應依本準則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於評估報告註明相關參數及引用模式之資料
來源。

四、開發目標年為開發完成開始營運年。但建築物分期開發營運者，以各期開發完成開始營運年為分期目標年，分別進行交通影
響評估。
未能依評估報告目標年期完工或營運者，依本準則第六條規定修正評估報告送審。

 
五、地方主管機關應依本準則規定，考量地方發展特性，訂定評估報告審查標準作業程序，並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案件受理窗口。
（二）審查機制。
（三）參與審查成員組成方式。
（四）審查作業期限。
案件受理窗口受理收件後，應將評估報告交由地方主管機關依本準則第十二條規定進行審查，並得遴聘（派）交通領域學者、
專家及相關單位代表。但已實施都市計畫、都市設計或環境影響評估地區者，得由各級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或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等機制一併審查或聯席審查，對於無遴聘交通領域學者、專家之委
員會，地方主管機關並得建議增聘之。

六、評估報告通過審查後辦理變更設計，致其設置停車位數或樓地板面積增加，或停車場出入口動線變更者，申請人應依本準則
第三條規定重行辦理評估後，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審查。但地方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